
118843 - 在清真寺居住，教育儿童以及给儿童们东西吃的断法

the question

我生活在欧洲的一个城市，我在学习教法知识，并且在清真寺教授儿童，我就居住在清真寺里。这座清

真寺是政府注册登记的伊斯兰中心，在其中举行各种宗教活动，其中包括礼拜。在清真寺的正大门前有

洗手间，大门口有两条通道：其中一条是通往妇女礼拜殿的，专供她们聚礼使用；另一条是通向正大殿

的，在清真寺后面有个角落是做厨房的。请问我居住在清真寺要遵守哪些礼仪，我利用清真寺的电脑教

授《古兰经》，亦利用清真寺的图书室学习、备课。我出去工作，或去卫生间，或是离开清真寺办事

去，很快就回来的话，返回后还要必须礼庆寺拜吗？在斋月，我们在清真寺的厨房准备大众的开斋饭，

为客人准备茶点、食品，有时我也自己做些吃的，这是允许的吗？最后一个问题：我们在清真寺使用幻

灯机教授儿童们教门知识，由于这个器械对他们接受知识有很大的帮助；在图书馆授课中我们还使用黑

板，我们还给孩子们分发一些饼干和饮料，以此鼓励他们来清真寺。在清真寺分发这些东西是允许的

吗？答: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！第一：在与清真寺相连的房子里居住、教授儿童、使用电脑、幻灯机、黑板

等教育工具是可以的。另外，在清真寺给孩子们分发饼干、饮料也是无妨大碍的，同时要教育他们注意

清洁，维持清真寺的卫生。第二：如果一个人出了清真寺，打算一会儿就返回，是无需再礼庆寺拜的。

有人问学者伊本·欧塞敏（愿真主慈悯他）：“我进清真寺礼了两拜庆寺拜后，就出了清真寺，打算一会

儿就回来，如果我回来了，还必须礼两拜庆寺拜吗？”

Detailed answer

“出了清真寺，打算立即回来的话，如果在短时间内返回清真寺的话，是无需再礼庆寺拜的，例如：为

了洗小净出了清真寺，再返回来；或出清真寺回家拿书再返回；或是出去与某人说了会话，又返回，这

样是不用再礼庆寺拜的，因为时间间隔很短。如果时间间隔的长，是要再礼庆寺拜的。我们在清真寺礼

了晌礼，出清真寺时想着晡礼再回来，如果我们回来礼晡礼了，难道我们就不再礼庆寺拜了吗？不，我

们还是要再礼庆寺拜的。最主要的是：如果因为某事出了清真寺，短时间内又返回的话，是无需再礼庆

寺拜了，前面礼过就可以了。依据是使者（愿真主祝福他，并使他平安）允许坐静的人回家解决需求，

然后再回来，这就证明短时间内离开清真寺是不算出清真寺的，所以说出清真寺预计短时间内就返回的

人，犹如没出清真寺一样。”摘自《言论自由》（125/30）第三：如果与清真寺相连的屋子就是为清真

寺所准备的，意思是说修建清真寺的人当初建清真寺时，就是把其算为礼拜的清真寺的一部分建造的，

那么那些屋子的教法规矩与清真寺的教法规矩是一样的，进去后要礼庆贺清真寺拜，经期和产血期的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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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是禁止停留在其中的；如果当初建清真寺的人就计划把其当作教室或会议室，并不作为礼拜的场所，

那么这就不算是清真寺了；如果不知道建清真寺人的初衷，那么原则上，清真寺围墙内的有门通向清真

寺大殿的屋子与清真寺的教法判例是一样的。这是学者们对清真寺附属屋子的判例，同时还应注意：现

在的情况与早期先贤学者们的时期的情况是有区别的。我们在前面（118685）中已叙述了学者们对此问

题的解答。第四：准备斋月的集体开斋饭，或是为客人准备茶点、食品，在清真寺使用厨房是无妨大碍

的。如果长期在清真寺做饭是不允许的，因为这会使清真寺弥漫食物的气味，这对清真寺的清洁卫生会

有影响的，同时还会有损清真寺的庄严神圣。除非是，这个厨房与清真寺的大殿有墙隔开，这与前面所

提到的是一样的，即：这个厨房如果不被算做是清真寺的一部分的话。编号：128634

题目：为丈夫守制的妇女出门看望子女问：父亲（愿真主慈悯他）去世后，留下母亲一个人，她已是一

个上了年纪的老妇，她的子女都远在利雅得，目前她依然处于守制期内，但她想去看她的子女及亲戚，

请问她这样做的教法判定是什么？答: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！为丈夫去世而服丧的妇女必须呆在家里，不能

外出，因为使者（愿真主祝福他，并使他平安）对丈夫去世的妇女说：“你呆在家里，直到圆满它的期

限。”因此，服丧的妇女必须呆在她的家里，不要穿艳丽的衣服，不要涂抹香料，不划眼影，不戴首

饰。服丧的妇女必须做到以下五点：(一)呆在家里，直到圆满守制期。(二)不穿艳丽漂亮的服饰。可以

穿黑色、绿色等不漂亮的服饰，也可穿不漂亮的蓝色的服饰。(三)不戴黄金、白银、钻石、珍珠等各样

首饰，也就是说不戴任何饰品，装饰表也不行，因为它是为装点美丽而戴的。(四)不化妆：即不涂抹眼

睛，不在脸上向往日一样化妆抹粉，水、香皂等除外。(五)不喷打香水。为亡夫服丧的妇女必须放弃各

类香水、香料，除非是例假干净后，清洗时所使用的。她可以根据必须的需求出行，如法院、医院或市

场。摘自伊本·巴兹《教法案例解答全集》（22/19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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